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班級聯誼會組織章程 
91 年 09 月 17 日修訂 

95 年 09 月 01 日修訂 

                   98 年 09 月 04 日修訂 

107 年 0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10 月 20 日班聯會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班級聯誼會」，簡稱「秀工班聯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設立，本會以發揮學生自治精神，加強學

校與同學之溝通，協助校務推展，辦理各項學生活動，培養學生民主與法治之素養，

發揚秀工優良傳統，建立良好校風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中山路三六四號。其任務如下: 

一、保障會員權利。 

二、辦理學生自治事務 。 

三、暢通師生間意見交流管道。 

四、協助辦理各項校園活動。 

 

第 二 章 會 員  

第四條：凡屬本校之在學同學即為當然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有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利。 

二、有參加本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權利。 

三、對本會有提供意見之權利。 

四、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對於本會規章及決議案有遵守履行之義務。 

二、對於本會會務與活動有負責推行之義務。 

三、有繳納會費之義務，如未繳納會費，得於本會辦理活動給予收費上差別待遇。 

四、其他應盡之義務。 

 

第 三 章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組 織 及 職 責  

第七條：本會置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會員代表組成，會員代表每班兩名，一名由班長擔任，另

一名於每學年由各班同學推選產生。 

第八條：本校各班會員基於平等、普通、秘密、無記名方式選任會員代表各一人，任期一學年。

會員代表失職時，得經有選舉權人提議罷免，選舉罷免辦法由會員代表大會另定之。 

第九條：會員代表大會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本會組織章程。 

二、議決本會會費收取數額及方式。 



  

三、議決年度會務計畫及經費預、決算。 

四、提供本會主席或代表參與學校相關會議意見及聽取報告。 

五、其他本會組織章程由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事項。 

第十條：會員代表大會置議長一人，由班聯會主席召集並擔任主席，任期一學年。 

第十一條：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會員代表大會議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

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提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

本會主席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時召開之。 

第十二條：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

程之訂定與變更，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十三條：本會各組得視情況需要，不定期召開各組會議，由各組組長負責召集、主持。 

第十四條：本會秉承校長指示，由學務處輔導，得邀請師長列席大會。 

第十五條：本會會員代表各班級與學校溝通反映同學意見，支持學校政策。 

 

第 四 章  行 政 部 門  

第十六條：本會置主席一人，任期一年，對外代表學生會，對內領導幹部處理會務及參與學校相

關會議。置副主席一人，襄贊會長處理會務，並聘請本校訓育組長為本會指導老師。。 

第十七條：本會主席出缺時，由副主席繼任，至原任主席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主席、副主席均出

缺時，如距原任主席任期屆滿之日一學期以上，應舉辦主席補選。 

第十八條：主席、副主席由全校師生投票選舉之，並於前一學年五月~6月中旬完成選務。 

第十九條：主席、副主席選舉程序： 

一、候選人登記。 

二、資格審查。 

三、公告候選人名單。 

四、政見發表會。 

五、投票。 

六、開票。 

七、公告當選名單。 

第二十條：行政部門設以下活動、總務、公關、文書等四部。活動部下設活動、訓練兩組；

總務部下設器材、場地兩組；公關部下設公關、聯絡、動宣三組；文書部下設美

宣、紀錄、攝影三組。各部、組其職掌分別如下： 

一、主  席：二年級同學擔任，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負責綜理本會事宜。 

二、副主席：二年級同學擔任，協助主席執行本會事宜，主席因故缺席時得代理之。 

三、活動部：設主任一人，下設活動、訓練兩組組長，組員若干，負責策畫及執行

本會對全校學生所舉辦之各類活動；部長並負責規劃社員大會、幹部

會議、選舉等事宜。 

      1.活動組：協助籌畫辦理各項活動。 

      2.訓練組：負責規劃一年級新進組員招收及訓練相關活動。 

四、總務部：設主任一人，下設財物、器材兩組組長，組員若干，負責本會舉辦及

場地佈置、管理社團中心整潔及其他服務事項；部長並負責本會經費

收支、物品採買與對廠商付款事宜。 



  

1.器材組：負責本會各項財產保管、各活動所需器材之準備。 

      2.場地組：負責借用、復原與歸還各活動所需場地。 

五、公關部：設主任一人，下設公關、聯絡、動宣三組組長，組員若干，負責本會

各項活動通知、校外宣傳及會務之聯繫事宜。 

1.公關組：負責對校外宣傳、邀請參與本會舉辦活動，組織會員參與校外 

活動。 

2.聯絡組：負責校內活動、會議之聯絡。 

3.動宣組：負責各項活動動態宣傳之規劃與實施。 

六、文書部：設主任一人，下設美宣、紀錄、攝影三組組長，組員若干，負責本會

活動海報、壁報設計、開會通知、會議記錄及資料之收集整理。 

1.美宣組：製作各活動之海報、壁報、版宣、傳單。 

2.紀錄組：負責各項活動、會議資料收集、整理與歸檔。 

3.攝影組：負責各項活動、會議之拍照、攝影等記錄。 

 

班聯會組織架構圖 

 

 

 

 

 

 

 

 

 

 

 

 

 

 

 

 

第廿一條：本會各部主任、各組組長均由主席提名，經會員代表大會同意任用之，各組組員

則由組長就會員代表中選任之。 

第廿二條：本會參與學校相關會議代表選任方式及代理機制，由會員代表大會另定之。 

 

第 五 章 經 費 及 會 費  

第廿三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於每學期註冊時，繳交會費伍拾元整。 

二、學校補助之活動經費。 

指導老師：訓育組長 

主  席、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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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第廿四條：本會行政部門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會員代表大會定期會議提出年度會務計畫及經

費預 算 ，並於第二學期會員代表大會定期會議提出年度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 

第廿五條：會費之收取會費收取數額及方式應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本會會員因故無法繼續

就學離校者 (含休學、轉學、自願退學等 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

法第八條之規定辦理退費，退費細則由行政部門另定之)。 

 

第 六 章 附 則  

第廿六條：本會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廿七條：本會各項會議程序，悉依會議規範之規定進行。 

第廿八條：本組織章程之修改應依下列程序之一為之： 

1.由本會行政部門決議，向會員代表大會提議，經會員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2.由會員代表五分之一提議，會員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 

第廿九條：本章程未訂事宜，依有關法令之規定或習慣性辦理。 

第三十條：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學校備查，由主席公布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